2024年度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市政府正处级工作部门，局机关内设办公室、人事科、政策法规科、城乡建设科、建筑工程管理科、科技与设计管理科、房地产业监督管理服务科、计划财务科（加挂审计科牌子）、行政审批服务科、建设工程消防管理科、住房保障科、物业监督管理科、安全监督管理科、机关党委等14个内设机构。下设3个独立核算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即怀化市城乡建设事务中心、怀化市城乡建设档案馆、怀化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人员编制情况

我单位2024年人员编制数53人，年末在职在编人员46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承担牵头推进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日常工作。拟订全市推进新型城市化、城乡建设、住房保障、工程建设、建筑业、住宅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相关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进行行业管理。

（2）承担规范、监督和管理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责任。牵头组织拟订房地产开发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提出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业发展计划；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各县（市、区）房地产开发市场的管理。

（3）承担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责任；负责编制城镇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

（4）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组织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市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及其相关的管理制度，制定和发布我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市级工程建设工法、地方定额及其具体实施办法和管理规定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负责发布工程造价信息，指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的实施。

（5）负责监督和管理全市建筑活动。贯彻国家和省有关建筑业、勘察设计咨询业法律、法规，制订建筑行业改革方案并指导实施，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负责建设工程报建，负责建筑市场准入、工程招投标、劳保统筹、工程监理、合同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建筑企业、勘察设计咨询企业参与省外和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承担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实施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工作，指导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勘察设计、工程质量安全及其开发和利用。

（6）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勘察设计企业、房产开发企业，园林绿化企业、装饰装修企业等建设类企业的资质管理。

（7）负责国家、省、市重点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管理、组织协调工作。

（8）负责市本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一定规模的城市扩建和改建工程；负责市本级规划区内风景名胜区建设和城市绿化建设，绿章的管理；负责市本级规划区内和指导县（市、区）燃气管理；负责市本级和指导县（市、区）建设档案管理。

（9）承担规范和指导村镇建设的责任。落实国家、省、市村庄和小城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农村住房建设，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指导省、市重点镇的建设。

（10）承担推进全市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的责任。组织制定全市建筑节能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制定建设行业科技发展规划和技术政策，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新技术开发利用，负责管理行业科技成果。

（11）负责市本级并指导县（市、区）城市建设执法和房建开发执法工作；承担权限内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复议职责。

（12）负责城建资金使用监督和管理，负责市本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建设行业行政规费的征收。

（13）负责全市装饰装修行业质量安全监督和管理，负责装饰装修行业的执业资格的审核。

（14）拟订行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导建设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负责建设系统职工队伍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承办专业技术职称考评和行业职业资格管理的有关工作。负责全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和岗位技能鉴定工作。指导开展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15）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宣传教育、机构编制、干部人事、纪检监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工作；指导建设系统各行业学会、协会工作；负责管理下属事业单位。

（16）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相关职责。

（17）指导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18）负责拟订全市物业管理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建立健全全市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监管体系；会同相关部门拟订全市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物业服务规范性合同文本；指导和监督全市物业管理矛盾纠纷投诉处理工作；指导和监督全市智慧物业、“基层党建+物业”建设工作等职责。

（19）统筹住建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建筑施工和城市燃气安全生产工作等职责，组织、指导编制住行业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等。

（20）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根据绩效工作要求，已设定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年初收入预算数2402.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482.1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920万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2024年年初支出预算数2402.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35.14万元，项目支出1367万元。

2024年决算收入数6917.8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753.4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146.31万元，其他收入18.14万元。2024年决算支出数6917.8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87.62万元，项目支出5930.24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共支出987.62万元，其中：人员工资福利支出848.64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38.98万元。

2.专项支出情况。共支出5930.24万元，其中：1.施工图审查服务费支出199.81万元，用于政府购买服务专项支出；2.专项业务支出630.86万元，用于专项业务工作开展工作经费；3.汇壹城项目兑现烂尾楼盘活奖励资金、烂尾楼项目盘活奖励金392.84万元；4.基建项目支出4274.65万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三公经费”指标9.28万元，实际支出40.6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指标2.88万元，支出2.30万元；公务车辆运行经费指标6.4万元，支出38.31万元，支出超出预算主要原因为2024年采购编制内公务用车一辆；因公出国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共1146.31万元,其中：1.基建项目支出432.08万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用；2.专项业务支出714.24万元，用于专项业务工作开展工作经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我单位积极组织实施了2024年度专项资金管理，建立了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规范了实施程序，较好的完成了2024年度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2024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综合评分为91.49分，评价等级为“优”。

我单位根据往年资金使用情况及本年使用计划编制预算，按照财务制度规定安排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积极推动项目实施，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加强绩效管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注重绩效结果运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全年工作计划及预算精准度。

（二）综合评价情况
1.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筑牢发展根基。研究制定了《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全生产委员会及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及工作制度》，统筹推进全局安全生产工作。一是开展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推动居民自建房隐患问题整治销号。全市8462栋“四性”隐患居民自建房全部整治销号，139栋经营性居民自建房全部完成经营业态和人数调整。二是加强在建工地安全监管。扎实开展网格化巡查，全市划分网格化单元54个，安排持证网格化人员162名，通过日常巡查发现建筑施工领域违法违规线索187起，全数实施（移交）处罚到位，全年累计上报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企业77个、个人68人。施工企业全过程全覆盖落实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6个100%+2”的措施，累计检查1826次，责令限期整改506起、停工整改5起，考评不合格1个，约谈7起。三是燃气安全管理。扎实推进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工作。全市共开展燃气安全执法检查583次、处罚88起，处罚金额33万元。排查安全隐患1627个，全部完成整改。全市12家管道燃气均按要求完成信息化布局，28家瓶装燃气企业基本建立了配送信息化管理体系及燃气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双重机制。我市燃气企业“六化”管理经验获省专班推介。四是统筹城乡既有建筑安全监管。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怀化市城市危旧房摸底调查工作方案》，全市排查房屋59035栋，排查出城市危旧房386栋，其中，C级房屋147栋，D级房屋68栋，C级房屋全部管控到位，D级房屋全部采取封闭管控或工程措施。全市完成农村危房改造655户，组织开展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排查项目（农房）729个，排查整改风险隐患334条。

2.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消除发展隐患。

（1）全力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组建工作专班。成立了太平溪流域水环境治理指挥部及工作专班。将重点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理清工作职责，压实工作责任。加强行业监管。制定了《怀化市县以上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问题排查整改工作方案》，对市本级3座污水处理厂进行警示约谈，同步开展其余11座县以上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对市本级3座污水处理厂化验室标准样检测进行现场监管，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从2024年11月开始对中心城区3座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进行抽检，加大监测力度，确保各污水处理厂稳定、安全、规范运行，坚决杜绝数据造假。推进排口整治。2023年以来，我市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太平溪25个排口进行了分类整治。目前，已基本完成22个排口整治，3个（84号井、湖天桥上游400米左岸、老湖天桥上游250米太平溪右岸）正计划通过工程措施进一步从源头整治。深入排查管网。据市城管局今年5月完成的城区排水管网普查，城区雨水管网292.8公里，污水管网271公里，雨污合流管网281.6公里，错混接1622处。为进一步深入排查管网问题，市城管局启动了排水管网深度排查项目，已完成方案拟制和财政评审，预计2025年元月初开始进行管网检测，计划2025年4月底前完成管网检测任务。推进行业改革。推行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按效付费”改革。通过实地调研，结合现状分析，优先推动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和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先行先试，计划2025年12月底前基本实现按效付费，到2027年12月底初步实现主城区所有污水处理厂按效付费。市住建局统筹、市产业投牵头正在编制市城东污水处理厂纳污片区管网病害诊断和修复方案，开展管网现状评估和水质水量调查，精准查找分析进水浓度低的原因，科学合理制定整治措施，提升进水浓度。推进项目建设。一是茅谷冲溪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已完成整改销号。二是岩堰溪提升泵站及加压管道改造工程已进行EPC挂网招标，争取2025年6月30日前实现调水。三是太平溪84号井周边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已完成方案论证、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编制，正在开展立项调整，该项目推进速度缓慢。四是推进临河临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按照“一区一策”“临河临溪先行”原则，2024年已完成38个临河临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2025年将持续推进。五是实施“撇清”“截污”项目。新源里-老妇幼片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怀西路－杨家田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2025年3月开工、9月完成主体截污工程，12月底竣工。六是实施市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处理规模为5万立方米/天的扩建部分已完成并正式投用，改建提标部分计划2025年底完成。七是推进截污主干管现状评估和修复。目前，舞水河及太平溪截污主干管病害诊断和修复更新项目正在抓紧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6月底完工，防止截污主干管“污水外流、清水入渗”。加强内源治理。一是完成了水岸蓝城至84号排污口段460米清淤工程，有效降低了水体内源污染负荷。二是深入开展太平溪源头总磷治理。太平溪上游中方县境内总磷浓度较以往明显下降，太平溪干流全程总磷得以改善。三是太平溪流域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已完工，二期未能按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存在被督办问责风险。

（2）全力推进住建领域政府化债。对全局涉及的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清查，重点做好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规费清缴工作，2024年度，共执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5000余万元、污水处理费6000万元，完成了市政府化债巩固脱红任务。严格控制“三公”消费，2024年，我局招待费和车辆运行经费均在预算以内。

（三）统筹推进民生实事，守好发展初心。

1.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坚持老旧小区内改造升级与小区外城市更新相结合，全市改造老旧小区355个，有效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2.住房保障方面。全市保租房开工建设1185套、棚户区改造836套；全市租赁补贴发放4609户388.59万元。全力强化人才住房保障，为人才引进提供首批精装房源共65套，目前已有40名引进人才正式入住。

3.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方面。持续抓好《怀化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贯彻落实。通道县成功争创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国家级示范县，获国家专项资金6000万元，芷江侗族自治县有望成功争创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洪江市成功争创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省级示范县，获省级资金300万元；芷江侗族自治县碧涌镇哨田村、新店坪镇上坪村、冷水溪乡冷水溪村成功争创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建立“传统村落+高校+企业+互联网”工作新模式，出版《怀化市传统村落》书籍，创立《怀化市传统村落》微信公众号并发表推文82篇，多措并举推进全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4.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完成锦园路、怀化市城区人行过街通道（舞水路、榆市路）、植物博物园、顺天大道盛世华都段提质、刘塘西路、沅江路、湖园路、G209高堰路至鸭嘴岩三段合一工程项目，目前正在全力统筹推进人民西路等8条市政道路建设。

5.绿色建筑发展方面。认真贯彻落实《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大力推进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全年新开工装配式面积54.82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产值45.39亿元，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开工面积38.2%，新开工面积和产值为历年来最高。洪江市被评为全省装配式农房试点地区，取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500万元。

6.专项整治方面。聚焦“棚户区改造等住房民生方面问题”，对全市2010—2023年共512个城镇棚改项目、147983套棚改房全面自查自纠。共发现4个方面252个问题，已整改208个，整改率82.5%。针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申报审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市本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申报流程的若干要求》等制度。全市共建立完善棚户区改造方面制度4项，确保问题标本兼治、有效根治。

7.保交楼保交房方面。全市保交楼95个项目25333套、恒大项目5094套和保交房40个项目3453套已全部交付，圆满完成“双百”交付目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全年预算工作有待完善及精准；

（二）需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在预算内开展全年工作；

（三）公用经费缺口较大，机关正常运转仅依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成本返还经费。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全年工作预算精准度，严格预算执行，完善内部控制，加强财务管理，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建议对专项工作经费予以纳入财政年初预算保障，确保专项工作顺利运转。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